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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及發展

本公司為預期上市而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五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於最後實

際可行日期，本公司有三間附屬公司，計有飛尚國際、飛尚材料及卓瑞。飛尚國際為

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投資控股公司。飛尚材料為我們在中國成立的主要

營運附屬公司，擁有並營運黃滸膨潤土礦。卓瑞由飛尚材料成立，以向本集團其他公

司提供管理及諮詢服務。

本集團歷史可追溯至二零零二年中，當時我們的創辦人李先生透過飛尚國際，

以個人資金，向獨立第三方繁昌縣國有資產管理局收購繁昌縣鋅鐵礦的若干資產，代

價為人民幣5,655,000元。該代價根據商議並參照繁昌縣鋅鐵礦當時的評估資產價值

而釐定。飛尚國際所收購的資產包括（其中包括）於黃滸膨潤土礦所在地區（「勘探範

圍」）勘探膨潤土資源的權利。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一日，飛尚國際成立飛尚材料作

為我們的營運附屬公司，持有飛尚國際所收購的採礦資產。飛尚材料其後申請將先前

就昌縣鋅鐵礦發出的勘探許可證轉為採礦許可證。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安徽

省國土資源廳向飛尚材料發出有關礦區的採礦許可證，有效日期為二零零四年二月

至二零一九年二月。由於中國法律更改，規定所有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前發出的

採礦許可證必須更新，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日，安徽省國土資源廳延續飛尚材料

的礦區採礦許可證，有效期為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並取代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一日發出的採礦許可證。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安徽省

國土資源廳更新飛尚材料在礦區的採礦許可證，有效期為二零一五年九月九日至二

零一九年三月九日，並取代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日發出的採礦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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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許可生產能力為230,000立方米╱年（相當於400,000噸╱年）的採礦許可

證頒發後，於二零零四年八月開展採礦業務。我們的產品為活性白土及冶金球團用膨

潤土。由於活性白土的生產成本上升，我們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停止生產活性白土。

此後，我們將之前用作生產活性白土的生產線改建為生產其他膨潤土產品。完成上述

改造後，我們於二零一零年一月開始商業化生產鑽井泥漿。

本集團的里程碑

以下為我們於二零零四年開展採礦業務以來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的業務發展里

程︰

時間 事件

二零零四年 黃滸膨潤土礦獲發開採許可證，開採面積約為7.2982

平方公里，許可產能為每年230,000立方米（相當於

約每年400,000噸）。

開始冶金球團用膨潤土的商業化生產。

二零一零年 開始鑽井泥漿的商業化生產。

二零一四年 獲安徽省科學技術廳、安徽省財政廳、安徽省國家稅

務局及安徽省地方稅務局發出高新技術企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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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架構及公司歷史

下列圖表載列本集團緊隨配售完成後之公司架構：

100%

100%

100%

飛尚材料
（中國）

本公司
（開曼群島）

飛尚國際
（英屬處女群島）

卓端
（中國）

以下為本公司及附屬公司之公司歷史。

本公司

本公司為預期上市而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五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其中一股

按面值繳足認購人股份配發及發行予初步認購人（為一名獨立第三方）。同日，該認

購人股份按面值0.01港元獲轉讓至飛尚。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七日，本公司藉增設額外9,990,000,000股股份，將法定股本

由100,000港元分為10,000,000股份增加至100,000,000港元分為10,000,000,000股股份，

與當時現有股份在各方面均享有同等地位。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七日，作為重組一部分，本公司自飛尚收購飛尚國際全部

已發行股本，本公司於同日向飛尚入賬列為繳足配發及發行374,999,999股按面值繳足

股份作為代價及交換。

由於重組，本公司持有飛尚國際所有股權，而飛尚國際持有飛尚材料所有股權，

飛尚材料則全資擁有卓端。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持有飛尚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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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尚國際

飛尚國際於二零零二年二月五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法定股本為50,000

美元分為50,000股每股面值1.00美元的股份，其中一股獲配發及發行予李先生，代價

為1.00美元。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李先生以代價1.00美元向飛尚轉讓該一股

股份（即飛尚國際之全部已發行股本）。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七日，作為重組一部分，飛尚國際之全部已發行股本自飛

尚轉讓至本公司，而作為作價及交換，本公司於同日向飛尚配發及發行374,999,999股

按面值入賬列作繳足的股份。

飛尚國際於重組後成為本公司直接附屬公司。飛尚國際主要從事飛尚材料的投

資控股。

飛尚材料

飛尚材料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在中國成立，為一間外商獨資企業，註冊

資金為25,000,000港元，並由飛尚國際悉數持有。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七日，飛尚國

際將全部權益以代價25,000,000港元轉讓至飛尚礦業，飛尚礦業並於二零零五年十二

月一日以代價25,000,000港元轉讓回飛尚國際。兩項股權轉讓各自的代價相當於飛尚

材料的註冊資本。兩項股權轉讓各自的應付代價互相抵銷。於進行上述兩項股權轉讓

時，飛尚國際及飛尚礦業均由我們的創辦人及控股股東李先生間接全資擁有，而該兩

項股權轉讓乃由於李先生所控制的多項業務進行若干企業重組而進行。我們的中國

法律顧問認為，前述兩項股權轉讓各自已根據適用的中國法律及法規妥為完成，並已

取得中國法律及法規項下所需的一切重大政府批准。

由於上段所述於其後進行的轉讓，飛尚材料成為飛尚國際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

飛尚材料為我們的營運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黃滸膨潤土礦場的採礦業務。於二零零八

年一月七日，飛尚材料成立蕪湖飛尚非金屬材料有限公司黃滸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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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瑞

卓瑞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在中國成立，為一間屬於外商全資有限責任公司

的附屬公司，註冊股本為人民幣1,000,000元。卓瑞由飛尚材料全資擁有，其成立目的

為向本集團其他公司提供管理及諮詢服務。

重組

下列圖表載列本集團緊接重組前之股權及公司架構：

100%

100%

100%

100%

飛尚材料
（中國）

飛尚國際
（英屬處女群島）

飛尚
（英屬處女群島）

李先生

Laitan Investments

（英屬處女群島）

本集團為準備上市而進行重組。重組的主要步驟如下：

(a) 於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卓瑞由飛尚材料在中國成立，為一間屬於外商

全資有限責任公司的附屬公司，註冊資金為人民幣1,000,000元。

(b)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五日，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法定股本為

100,000港元分為10,000,000股股份，其中一股已按面值配發予認購人並繳

足，初步認購人為一名獨立第三方。同日，該認購人股份按面值0.01港元獲

轉讓至飛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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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七日，本公司自飛尚收購一股面值美金1.00元的股份

（即飛尚國際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作為代價及交換，同日，本公司入賬列

為繳足配發及發行374,999,999股股份予飛尚。

本公司經重組後成為本集團的控股公司，透過我們的中間控股公司飛尚國際持

有我們的營運附屬公司飛尚材料，飛尚材料主要從事黃滸膨潤土礦的採礦業務。飛尚

材料全資擁有卓瑞，卓瑞主要向本集團的其他公司提供管理及諮詢服務。

以下圖表載列本集團緊隨重組完成後及緊接配售前之股權及公司架構：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飛尚材料
（中國）

飛尚國際
（英屬處女群島）

卓端
（中國）

本公司
（開曼群島）

飛尚
（英屬處女群島）

李先生

Laitan Investments

（英屬處女群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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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圖表載列我們緊隨配售完成後的股權及公司架構，並未包括因行使發售量

調整權或根據購股權計劃可能發出的購股權而將發行之任何股份：

100%

100%

100%

100%

100%

75% 25%

飛尚材料
（中國）

本公司
（開曼群島）

飛尚國際
（英屬處女群島）

飛尚
（英屬處女群島）

公眾股東

李先生

Laitan Investments

（英屬處女群島）

卓瑞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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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合規

併購規定

根據由商務部、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國家稅務總局、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及國家外滙管理局頒佈並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八日起生效、於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改的《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併購規

定」），倘國內自然人擬透過境外公司（由其合法成立或控制者）收購與其有關聯關系

的境內公司，則該項收購須受商務部審批；而倘國內自然人透過境外特殊目的公司持

有國內公司的股本權益，則任何涉及該特殊目的公司於海外上市的交易，須獲中國證

監會批准。

根據我們中國法律顧問的意見，由於飛尚材料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八日（併購規定

生效日期）前作為一間外商投資企業成立，亦並未進行任何併購規定所定義的收購，

我們無須就上市及在聯交所買賣我們的股份向中國證監會遞交申請。

第37號通函

國家外匯管理局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四日頒佈《關於境內居民通過特殊目的公

司境外投融資及返程投資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第37號通函」）及《返程投資

外匯管理所涉業務操作指引》（「操作指引」）以及第37號通函的附錄均於同日生效。

根據第37號通函及操作指引，境內居民以其境內外合法資產或權益向特殊目的公司

出資前，須向國家外匯管理局或其地方分局申請，以使外匯登記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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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三日，國家外匯管理局頒佈《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進一步

簡化和改進直接投資外匯管理政策的通知》（「第13號通函」），並於二零一五年六月

一日生效。根據第13號通函，境內居民如以境內外合法資產或權益向特殊目的公司注

資，毋須再向國家外匯管理局或其地方分局申請以使有關海外投資的外匯登記生效。

該等境內居民轉為必須向有關境內企業的資產或權益所在地的銀行申請（指該境內居

民自行以境內合法資產或權益向特殊目的公司注資），或向其註冊永久居住地登記所

在地的銀行申請（指該境內居民自行以境外合法資產或權益向特殊目的公司注資），

以辦理海外投資的外匯登記手續。

根據中國工商銀行蕪湖分行出具的書面確認函，我們的控股股東李先生並不須

為其海外投資作上述外匯註冊，此乃由於李先生為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之

永久居民及李先生曾動用其離岸資產對離岸特殊目的公司作出投資。此外，根據我們

的中國法律顧問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四日與國家外匯管理局蕪湖市中心支局（「蕪湖

中心支局」）所進行的訪談，蕪湖中心支局確認自第13號通函實施開始，為海外投資進

行外匯登記的責任已移交銀行，根據李先生的情況，蕪湖中心支局解釋，作為監管政

策，持有海外身份（包括澳門永久居民）而使用其離岸資產對離岸特殊目的公司作出

投資的人士毋須作海外投資外匯登記。根據第13號通函和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於二

零一五年十月十五日對國家外滙處理局安徽省分局所作的訪談，我們的中國法律顧

問認為，蕪湖中心支局是可確認上述事項的主管機關。


